
附件 1

2022 年海东市乐都区新闻宣传中心公开招

聘临聘人员登记表

姓名 证件类别 身份证

照片
性别 证件号码

政治面貌 户籍所在地

民族 学 历

年龄 毕业院校及专业

毕业时间 毕业证号

联系电话

工作经历

我承诺，以上报考信息真实准确，符合报考条件，严格遵守考试纪律。

承诺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 2

2022 年海东市乐都区新闻宣传中心公开招聘

临聘人员版权承诺书

姓 名： ，身份证号码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，

报考岗位： ，联系电话 。

现承诺本人在 2022 年海东市乐都区新闻宣传中心公开

招聘临聘人员资格审查环节中提供的在省级及以上的广播、

电视等相关媒体发表的新闻宣传报道影像资料。为本人原创，

非抄袭作品，作品的版权和内容不会违反任何法律法规，相

关作品及作者信息真实有效，对于由作品内容产生的纠纷由

本人承担，否则自愿接受相关处理。

特此承诺。

承诺人签名：

2022 年 月 日



附件 3

2022 年海东市乐都区新闻宣传中心公开招聘

临聘人员资格审查诚信承诺书

姓 名：＿＿＿，身份证号码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，

报考岗位： ，联系电话 。

现承诺本人在 2022 年海东市乐都区新闻宣传中心公开

招聘临聘人员资格审查环节中提供的身份证、学历证件（“学

信网”学历认证）、媒体相关从业单位连续或累计一年以上

社保缴费凭证或银行工资证明的相关证件等资料真实有效，

并对真实性负责，否则自愿接受相关处理。

特此承诺。

承诺人签名：

2022 年 月 日



附件 4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承诺书

姓 名： ，身份证号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报考岗位： ， 联系电话 。

一、14 天内旅居史

我 14 天内的行程如下：

1. 月 日至 月 日，居住在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市（地

区、州、盟） 县（市、区、行委、旗）

2. 月 日至 月 日，居住在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市（地

区、州、盟） 县（市、区、行委、旗）

3. 月 日至 月 日，居住在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 市（地

区、州、盟） 县（市、区、行委、旗）

4.

二、承诺事项

1 考前 14 天以来，我未被诊断或确认为新冠肺炎、疑似患者、密切接触者；
未与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、疑似患者、密切接触者、发热患者等接触；没有出现
发烧、咳嗽、胸闷等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有关的症状。

2.备考及考试期间我会自觉保持个人清洁卫生、勤洗手，不参加与备考和考
试无关的活动，参加考试、乘车及乘电梯时全程佩戴口罩，用餐时注意保持安全
距离，使用公筷、公勺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做好个人防护，不进入与本次考试
无关的场所。

3.来自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考生及与新冠病毒肺炎确诊、疑似病例或无
症状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考生，应至少提前 14 天到达青海省内，按照疫情防控
有关规定，凡 14 日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来青返青人员，均实施 14 天集中
隔离医学观察。对疫情发生地未划定中高风险地区的来返人员，严格落实属地健
康管理和健康检测措施。如果我存在上述情况，我将严格遵守这一要求。

4.考生在考场时，如发现体温超过 37.3℃，需现场接受 2 次体温复测，如体
温仍超标准，须由现场医护人员再次使用水银温度计进行腋下测温。确属发热的
考生，经现场医疗卫生专业人员评估后，综合研判具备参加考试条件的，由专人
负责带至隔离考场参加考试。

5.遵守考点所在地政府、考点和考场的全部疫情防控规定，主动配合考点、
考场疫情防控工作。

本人填报的相关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全面，并遵守承诺事项，如有隐瞒、虚报
或者违反，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相应后果。

承诺人签字：

2022 年 月 日


